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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的决定》解读

日前，交通运输部颁布《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31号，以下简称《办法》）。为便于有关单位准确理解，切实
做好贯彻落实工作，现解读如下：

一、修改背景

2019年12月，我部发布了《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2019年第45号令），首
次以规章形式对岸电的建设和使用、服务和安全、监督检查等作出了系统规定，对推进
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长江保护法》第七十二
条、七十三条明确规定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港口岸电设
施、船舶受电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具备岸电使用条件的船舶靠港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使用岸电，以及国务院和长江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长江流域港口岸电设施、
船舶受电设施的改造和使用按照规定给予资金补贴、电价优惠等政策扶持；第八十四条
明确了具备岸电使用条件的船舶未按规定使用岸电的法律责任。为贯彻落实《长江保护
法》有关要求，对现行《办法》予以修改。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增加了对港口和船舶岸电设施建设改造相关要求。

依据《长江保护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办法》一是明确了地方各级
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争取地方人民政府出台包括资金补贴、电价优惠等扶持政
策；二是明确了长江流域的港口经营人和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制定
的港口岸电、船舶受电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实施建设和改造。

（二）细化落实了在长江流域港口靠泊的船舶不按规定使用岸电的处罚规定。

《长江保护法》作为我国首部为特定流域制定的法律，聚焦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突出问题，对涉及环保的违法行为设定了罚款，其第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具备岸电使用
条件的船舶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岸电的，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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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经充分考虑长江流域船舶实际情况，以严格、谨慎地使用处罚权为原
则，《办法》对处罚予以了细化落实。

一是明确处罚对象。《长江保护法》第八十四条明确处罚对象是“具备岸电使用条
件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岸电的船舶”。《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船舶应当使
用岸电的条件如下：“具备受电设施的船舶（液货船除外），在沿海港口具备岸电供应
能力的泊位靠泊超过3小时，在内河港口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泊位靠泊超过2小时，且未
使用有效替代措施的，应当使用岸电；船舶、码头岸电设施临时发生故障，或者恶劣气
候、意外事故等紧急情况下无法使用岸电的除外。”此次修改明确对在长江流域港口靠
泊的、符合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但未使用岸电的船舶予以处罚，严格落实《长江保
护法》关于处罚对象的规定。

二是划分处罚层级，细化处罚额度。船舶靠港期间，如不使用岸电且未采取《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的使用电能、LNG等新能源清洁能源作为动力，以及关闭辅机等有效
替代措施，需要使用燃油发电机组供电的，按照过罚相当原则，《办法》以船舶发电机
组总功率为基准相应划分了3个处罚层级，即2000千瓦以下、2000至8000千瓦和8000
千瓦以上船舶。为提高执法精准化水平，综合考虑大、中、小型船舶的经济承受能力，
对应上述处罚层级对处罚额度予以细化。具体罚额由执法人员结合船舶发电机组功率、
停泊时长等情形在设定的处罚区间内确定。

三是界定从严情形。考虑到船舶累计多次未按规定使用岸电或者对受电设施不及时
维修导致长期无法使用岸电，主观恶意较大，影响停泊区域大气质量，同时为便于操作
执行，因此将情节严重情形界定为：“船舶靠泊同一港口连续3次及以上或者连续12个
月内累计6次及以上未按规定使用岸电，或者船舶受电设施出现故障不及时维修导致6个
月以上无法正常使用”，并根据《长江保护法》所设定的最高处罚额度，分别明确了3
档处罚额度。

此外，依据今年新修订出台的《行政处罚法》，《办法》明确了初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处罚。

（三）增加了岸电设施检测情况公开以及岸电使用船岸报告制度。

第十三条对于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业通过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并报送所在地
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的内容，增加了码头岸电设施检测情况，并要求相关信息应
及时更新。为强化港口、船舶使用岸电的协同与配合，第二十二条增加了船舶和港口经
营人对对方不按规定提供岸电服务、使用岸电的情形，应当分别向有关管理部门报告的
制度。

三、贯彻实施要求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海事管理机构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长江保护法》有
关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决策部
署，系统组织学习，准确把握、认真贯彻《办法》，并采取多种形式在行业广泛开展宣
传，增强相关港航企业落实《办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切实将《办法》各项要求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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